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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敏

张振华

视角

本报记者王敏

做物流行业的张先生近日有点
郁闷———将于今年 7 月 1 日在北京
开始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称
“营改增”）试点，可能会使他的物流
企业税负大大增加。
“物流行业的增税道理很简单，

比如市内配送，原来的税率是营业额
的 3%，将来是抵扣后的 11%。但是物
流行业以及其他基础行业的特点是，
末端工作完成者都是个体户，没法开
发票，那么物流公司就没有可以抵扣
的发票，税率就由 3%变成了 11%。这
相比原来的税率高了一大截。”4 月
11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张先生倒了一肚子苦水。

抵扣少的行业税负反增

无独有偶。
会计咨询行业出身的张振华现

在是北京中宏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她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算了一笔账：会计服务过去主要是交
营业税，适用税率为 5%，而营业税=
销售收入伊税率。假定收入 1万元，过
去要交的营业税是 500 元；“营改增”
后，适用 6%的增值税率，收入 1万
元，就需要交纳 600元的增值税。“其
中有抵扣固然好，但会计咨询行业恰
恰主要是以人工费用为主，可抵扣的
项目少之又少。这样税负就有可能不
降反增。”张振华说。

4月 12日，做审计工作多年的赵
女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交通运输业在此次税改中受影
响最大。“税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交
通运输服务税率上调幅度较大，而企
业实际可抵扣项目较少。”

4月 13日，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
官员张劲松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
交通运输业因为人工费用较高，抵扣
较少，税负可能会因此提高。

这种看法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3月 21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中得到了印证：2008—2010 年三年
间，样本中的物流企业年均营业税实
际负担率为 1.3%，其中货物运输业务
负担率平均为 1.88%。实行增值税后，
即使货物运输企业发生的可抵扣购
进项目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实际增值税
负担率也会增加到 4.2%，上升幅度为
123%。实际税负翻番。

张劲松说，类似税负不降反增的
情况还会出现在建筑业、邮电通信
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及其服务
业上。
“在有正常购进的情况下，建筑

业税负相较之前应该差不多；邮电通
信业、文化体育业因可抵扣项目较
少，税负应该会有所提高；金融保险
业及其服务业实行简易征收 6%，与
以前 5%相比相差不大，可能会略有
提高。”张劲松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一般纳税人税负可能持平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是
义乌市明星企业，公司董事长楼仲平
从事制造业多年。近日他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所在
的制造业受“营改增”的影响微乎其
微。
“制造业感觉最明显的还是增值

税，这次试点后税负环节中的间接税
由于可以抵扣，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

重复征税。”楼仲平告诉记者，“但不
管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我们这样的
企业，感觉不是很明显。”
“再说我们交税已经习惯了，没

有奢望依靠减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可以说我们对税已经麻木，大多数时
间对流通环节上的重复征税是感觉
不到的。实际上，企业的负担大多体
现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银行利息
和财务成本上，还有就是油价上调后
引起的连环成本上升。”楼仲平说。

楼仲平表示，中国 93%的纳税额
度是设计在间接税上的，一般企业和
普通百姓感觉不到自己纳的税有多
高，以为只是成本高而已。所以，他认
为，企业的税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显
性在企业财务账上有明确的体现，隐
性就是间接税，账上是显不出来的，
但其实企业已经为此买了单，间接提
高了企业的成本。

李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
她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对一般纳税人企业，“营改增”
前后税负基本持平。作为一般纳税
人，他们既有增值税，也有营业税，有
进项可以抵扣，所以，试点后的承受
力相对较强。

张振华告诉记者，“营改增”后，
对那种连续作业的企业是有利的，就
是有上下家的企业。比如说从北京收
费将货物运到云南，期间把运输任务
分给途中三个省的运输队，过去，运
输企业都是缴营业税，相互之间不能
抵扣，除了在北京要缴营业税外，每
个地方运输队伍也都要缴，这就是重
复纳税。改增后，北京纳税，可以抵扣
掉地方已纳税款，有可能会减税。
“当然，不利的方面就是，税率的

变化（过去营业税 5%，现在增值税率
可能比 5%要高）可能也会产生多交

税的情况。而且，依试点中的增值税
率来看，最低一级是 3%，没有抵扣项
目，也就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但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起来并不容易。”
张振华说。

难题待解

据公开报道，已经开始“营改增”
试点三个多月的上海，很多现代服务
业出现了税负不降反增的尴尬局面。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报告显
示，今年 1 月份，上海 67%的试点企
业实际缴纳增值税有一定程度的增
加，平均增加税负 5万元，24%的企业
税负增加超过 10万元，个别大型物
流企业集团税负增加超过 100万元。

据专家表示，“营改增”试点后，
一两年内会在全国范围推开。由此产
生的个别企业不降反增问题该如何
解决？
“上海对于‘营改增’税负增加的

企业设置了一笔专门基金进行补贴，
可以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救济
措施。但全国呢？都进行补贴是不现
实的。这个问题，还得决策者好好设
计一下。”4月 13日，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青表
示。

楼仲平说，单靠政策救不了中小
企业。目前中小企业成本高是各类因
素的叠加，原料高、物流高、人工高、
利息高、税负高、各项社会成本步步
高。表面是政策因素，实则是产业倒
逼。产业链不提升，再好政策也是浮
云，高成本既是倒逼，也是洗涤，老的
不去，新的不来。高成本下如果还是
低效率，光靠减税扶持也活不长。

“营改增”尴尬：
部分行业税负不降反增
从理论上来说，“营改增”是为了厘清重复征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税负。但由于

改变之后增值税率有可能变相提高，可抵扣进项较少，导致部分行业税负不降反增。

北京市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

2011年 11月 16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方案》，同时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明确从 2012年 1月 1
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

试点方案实施后，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厘清已
经增收营业税的应税劳务被增值税纳税人购买后不能作为进
项税予以抵扣，仍然需对这部分应税劳务再缴纳增值税的重
复纳税问题，从而从理论上起到降低全社会税负水平的作用。
但对于纳税人个体来说，此次试点是否能减低自身税负，还要
看具体情况。

以技术服务为主的
现代服务业税负有可能增加

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就是以人工成本为主，可
抵扣的进项税额比较少的典型领域。

以技术服务业为例。技术服务行业主要是人的智力成果，
其购进成本所占份额比较小，人工费用及差旅费所占比例比
较大。这种企业过去按照 5%缴纳营业税，现在税率变成增值
额的 6%，应纳税额增加的可能性更大。

举个例子，某企业年度实现技术服务费 100万元，过去应
纳营业税=100万元伊0.05=5万元；缴纳增值税后，如果技术服
务成本全部是人工费，那么没有可抵扣的进项税，应缴纳增值
税=100万元伊0.06=6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税负水平不变，技
术服务成本中需要有可抵扣进项税 1万元，需要采购成本=1
万元/1.06%伊0.06=17.7万元。

也就是说，本次试点方案，对于消除行业间的重复纳税是
有力的，降低行业的整体税负，但对于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
税额变化，或高或低。尤其对技术服务与转让等智力活动为主
体的企业会有不利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本次试点试图促进
科技创新的初衷能否实现还需要拭目以待。

此次税改能否降低
小微企业税负？

另外，对于本次试点有助于降低小额纳税人税负，扶持小
微企业发展这一目标也值得商榷。

中国目前小微企业的纳税形态真的能因此次税改而降低
税负水平么？根据这两年的实地考察，我们有很直接的资料证
明小微企业基本上处于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状态。他们大多数企
业靠不开发票、收取现金来结算收入。采购环节基本上也不取
得购进发票，这样做直接可以提高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这
样的企业往往利润不高，业主的盈利主要是靠省下来的税金。

以一个 100万元销售收入的企业为例，如果缴纳增值税，
理论上说，如果你有 30%的毛利，你需要缴纳增值税=100伊0.3/
1.17伊0.17=4.35万元，而小微企业毛利中还要扣除人工成本、
佣金和其他不能抵扣税款的项目，能落到企业主手里的也许
都没有税多。这还只是流转税。如果将所得税考虑进去的话，
企业主的所得更是所剩无几。而小微企业主的身家性命都在
企业，抗风险能力极弱，初期必须快速实现原始积累，这是他
活下去的充分条件。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纳税积极性，宁肯无
票交易。

因此，对于小微企业，只从税种的改变实现对其的帮扶作
用甚微。要真正从税率上给予优惠，才是根本。对小微企业就
应该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税率应为 3%。

2005年前，税务部门曾经很少给小微企业办理一般纳税
人资质，企业必须销售收入过 180 万以后才可以申请。到
2008年，很多地区是企业只要销售收入一过 180 万元，就必
须成为一般纳税人。这对于可抵扣税额较少的企业是很不利
的。有些小微企业就采用多注册几家公司摊薄销售收入的方法
来逃避一般纳税人资质，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的低税率。

有鉴于此，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现有的小微企业，一是把一
般纳税人的门槛定高些，比如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一
般纳税人；二是有些虽然不够 500万元但仍愿意申请一般纳税
人的，只要核算规范的，就可以申请一般纳税人；三是对小规模
纳税人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前三年减半征收等扶植政
策。通过政策上的微观调整，来服务于小微企业的成长。

此次税改对于消除社会范围内重复征税问题有很好的作
用，但仍希望决策部门能认真考虑新的税法对知识资本和小
微企业的影响，真正能实现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创新
以及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的目标。

（作者系北京中宏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靠“营改增”扶持
小微企业作用甚微

“‘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
征即退’、‘直接优惠’等都是增值税
和营业税等流转税系统里比较常用
的一种税收优惠方式。既然上海针对
‘营改增’过程中税负不降反增采取
的是专项补助或‘先征后返’的救济
方式，北京也不会采用更激进的直接
免税方式，也会采用这种方式。”4月
15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
时，北京中瑞岳华税务所税务经理张
人杰表示。
“在即将开始的北京‘营改增’试

点中，如果能把一些税务条文中的概
念设计得更清楚、更规范，势必会给
其它省份起到示范作用。”张人杰说。

增值税是价外税可以转嫁

《中国企业报》：据了解，已在上
海公开试点的“营改增”，出现了不少
行业的税负不降反增现象，你对这个
问题怎么看？

张人杰：这个问题我们向主管部
门反映过，比如说融资租赁行业，从
过去5%的营业税一下子提高到11%
的增值税。但后来我们研究了一下，
发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原理是不一
样的。表面上来看，是税率的绝对提
高，实际上，不能单独比较税率的高
低。

营业税是自己企业实打实缴的
税，而增值税是价外税，可以转嫁到
下一个流程的企业进行抵扣。比如
说，以1万元的融资租赁费为例，“营
改增”前，除了1万元的融资租赁费本
身，还要付5%的营业税，就是10500
元；而“营改增”后，适用11%税率的
话，费用可能是11100元，但算上抵
扣，就可能比10500要低，企业在定价
上就能更加灵活。
“营改增”后，固定资产那部分是

可以层层往下进行抵扣的，这样可以
鼓励企业外购固定资产，促进企业设
备更新。但以人力资源和房屋租赁为
主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固定资产，
抵扣较少，可能面临税负不降反增的
情况。
《中国企业报》：在“营改增”的过

程中，哪些行业会受比较大的影响？
张人杰：对于物流运输业来讲，

影响是比较大的。买车是可以抵扣
进项税的，但在面临外地或者一些
小油站加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没
有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没有抵扣，税
率又上升了不少，税额就会明显增
加。

北京试点企业
面临国地税的不同

《中国企业报》：北京也将于今年
7月1日起开始试点“营改增”，你预计
北京试点的情况跟上海会有什么不
同？
张人杰：首先，北京和上海一个

比较大的不同是管理上的，上海国地
税是统一的，北京国地税是分开的。
而营业税是归地税局管的，改

成增值税后，是要归国税局管的。从
北京的试点来讲，很多纳税人就要
重新适应国税的管理，而很多营业
税纳税人并没有跟国税打交道的经
验，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其实，国税和地税只是部门不

同，纳税人只是需要认识一下不同
的税务局官员，重新适应一下不同
专管人的管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其次，增值税的发票及其一整

套流程是复杂而严格的，很多营业
税纳税人以前没有见过，是需要特
别注意的。比如说普通的服务业，有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在国家国库严
格管控下的，包括认证很多手续等，
跟相对简单的营业税有很大的不
同。
第三，北京市、区都有国税和地

税，比如说北京市国税局和地税局，
海淀区国税局和地税局，再到国税
所和地税所等，都是垂直管理的，类
似于银行的系统，换了一个税务局
跟换了一家银行差不多。

“先征后返”是常用的
税收优惠方式

《中国企业报》：上海针对试点
中产生的税负增加状况，设置了专

门基金进行补助或返还，这种措施
对解决局部问题是可行的。但假如
“营改增”在全国推行开来，大范围
产生此类问题的话，你认为如何解
决比较好？

张人杰：在专项补助方面，最大
的补助还是物流运输业。这也不完
全是“营改增”的政策造成的，而是
由于其行业特殊性造成的。最大原
因是其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结果。

运输企业要跑全国各个地方，
面临着地方上各种不规范的管理，
而增值税的管理非常严格，拿不到
发票，是坚决不能抵扣的，这种情况
下，这个行业肯定会受较大的影响。

这不是简单的“营改增”就能解
决的，也不是上海一个地方能解决
的，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发票管
理上不规范的现象，这是最大的原
因。

这方面政府给买单，对企业来
讲，不是件坏事。

我个人认为，随着全国试点行
业越来越多，全国试点省份越来越
多，增值税管理越来越规范，这种情
况会越来越少。
“先征后返”是增值税和营

业税等流转税系统里比较常
用的一种税收优惠方式。实际
操作中，采用“先征后返”、“先
征后退”、“即征即退”、“直接
优惠”等都比较常见。

通俗的理解上，会问为什
么收了还退，不如直接免了不
就行了吗？从税收征收理念上
来说，给予公众的信号和给予
经济促进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既然上
海是专项补助或“先征后返”
的救济方式，北京也不会采用
更激进的直接免税方式，也会
采用“先征后返”的方式。

税收条文中
一些概念有待明确

《中国企业报》：以你多年
从事税务工作的经验，你认为
这次的“营改增”税改设计还
有哪些不足？如何在以后的税
改设计中进行补救？

张人杰：我们在实务中遇
到的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有些
条文解释不清，以现代服务业
中的管理流程控制服务为例，
条文中给了一个概念性的名
字，这个名字背后到底是什么

意思，哪些服务能跟这个名字挂钩，
没有具体的解释，这就会使企业产
生争议，到底自己是符合哪个标准，
适用什么样的税率模糊不清。
还有信息系统服务里的一些比

较专业的服务项目，税务局本身的
人都搞不清具体哪些服务属于这个
项目，而“营改增”税务法规里也没
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一般企业更云
里雾里了。
这就会造成有些企业想办法做

成符合的样子，到税务局申请备案
和审批，赚取税收优惠的情况发生。
这样的话就会给相关行业带来

困惑，如果在北京试点的时候，能把
这些给设计得更清楚，作为地方性
规范给规范起来，势必会给其它省
份起到示范作用。
也就是说，标准的制定要明确，

可操作性更强，让企业明明白白地
知道自己符合哪个标准。
再者，从目前增值税的分级税

率来讲，是从复杂变简单的一种趋
势，“营改增”中增值税的分级税率
设计应该说是比较符合这种趋势的，
也不可能再细了。

专访北京中瑞岳华税务所税务经理张人杰

求解企业税负不降反增难题

张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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